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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07-01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涉及交易内容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构

成本集团的关连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不构成本集团的关

联交易。除非特别指出，本公告所称“上市规则”、“关连交易”、“关连人士”，

是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其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

“关连人士”。本公告涉及的其他定义请见本公告第五部分，请投资者注意识别。 

● 交易内容：因董事会批准成立陈家港电力及津能电力的决议，将导致本

集团的以下过往行为构成关连交易：（1）向江苏国信集团销售煤炭；（2）向天

津津能集团销售煤炭。 

● 关连人回避事宜：根据上市监管规定及本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全

体董事与本公告涉及的交易均无关连关系，全部董事可参与表决，无需回避。 

● 该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香港联交所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本公司网站。 

 

一、关连交易概述 

（一）向江苏国信集团销售煤炭 

本集团过往曾向江苏国信集团成员公司经营的多家发电厂及电力公司供应

煤炭。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董事会通过与江苏国信成立陈家港电力的决议案。

于陈家港电力注册成立时，本公司将持有陈家港电力 55%股权，因此陈家港电力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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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本公司的附属公司。由于江苏国信将持有陈家港电力其余 45%股权，江苏

国信将成为本公司一家附属公司的主要股东及本集团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

则，江苏国信集团的成员公司将因此成为本集团的关连人士。因此，本集团与江

苏国信集团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连交易。 

（二）向天津津能集团销售煤炭 

本集团过往曾向天津津能集团成员公司经营的多家发电厂及电力公司供应

煤炭。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董事会通过与天津津能成立津能电力的决议案。

于津能电力注册成立时，本公司将持有津能电力 65%股权，因此津能电力将成为

本公司的附属公司。由于天津津能将持有津能电力其余 35%股权，天津津能将成

为本公司一家附属公司的主要股东及本集团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天津津

能集团的成员公司将因此成为本集团的关连人士。因此，本集团与天津津能集团

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连交易。 

 

二、关连方介绍 

（一）江苏国信为国有独资企业。江苏国信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

转让、投资、业务指派及资产重组。 

（二）天津津能主要从事能源行业（包括电力、火电、气电及可再生电力）

的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 

 

三、持续关连交易 

（一）向江苏国信集团销售煤炭 

本集团于中国经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业务，包括向发电厂及电力公司等客户

供应煤炭。本集团过往曾向江苏国信集团成员公司经营的多家发电厂及电力公司

供应煤炭。为规范及加强其合约关系的中央监控，本公司已寻求与隶属单一企业

集团的客户订立框架协议。本公司已就与江苏国信集团成员公司之间的多项个别

煤炭供应安排，与江苏国信订立日期为 2007 年 8 月 21 日的框架协议。 

2007 年 12 月 21 日，董事会通过与江苏国信成立陈家港电力的决议案。于陈

家港电力注册成立时，本公司将持有陈家港电力 55%股权，因此陈家港电力将成

为本公司的附属公司。由于江苏国信将持有陈家港电力其余 45%股权，江苏国信



 3

将成为本公司一家附属公司的主要股东及本集团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江

苏国信集团的成员公司将因此成为本集团的关连人士。因此，本集团与江苏国信

集团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连交易。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各年，向江苏国信集团销售煤炭的交易

总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732,580,000 元、人民币 1,089,440,000 元及人民币

1,382,220,000 元。由于预期本集团的业务扩展将会持续，且基于对向江苏国信

集团供应煤炭的日后需求的内部估计，本公司估计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三

年向江苏国信集团销售煤炭的交易总额将分别约为人民币 3,111,825,000 元、人

民币 3,578,598,750 元及人民币 4,115,388,600 元，该等金额因此定为交易的年

度上限。上述上限乃由本公司参照过往向江苏国信集团销售煤炭的每年销售额及

近年煤炭价格不断上升后厘定。与协议有关的若干适用百分比率按年计将超过

2.5%。交易通常须遵守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申报、公布及股东批准规定。然而，

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41 条，本公司仅须就框架协议遵守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申

报及披露规定。更改续订协议时，本公司须遵守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申报、披露

及独立股东批准规定。框架协议及相关煤炭供应合同由本集团于其日常业务过程

中订立。 

本集团与江苏国信集团之间并无其它交易须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25 条与上

述交易合并计算。 

（二）向天津津能集团销售煤炭 

本集团于中国经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业务，包括向发电厂及电力公司等客户

供应煤炭。本集团过往曾向天津津能集团成员公司经营的多家发电厂及电力公司

供应煤炭。为规范及加强其合约关系的中央监控，本公司已寻求与隶属单一企业

集团的客户订立框架协议。本公司已就与天津津能集团成员公司之间的多项个别

煤炭供应安排，与天津津能订立日期为 2007 年 9 月 20 日的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规定，供应煤炭的价格须根据按正常商业条款与独立第三方进行商

业交易的日常过程中达成的相关地区市场价格厘定，或根据任何订约方在相关时

间及相关地区于按正常商业条款与独立第三方进行商业交易的日常过程中获得

的价格厘定。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董事会通过与天津津能成立津能电力的决

议案。于津能电力注册成立时，本公司将持有津能电力 65%股权，因此津能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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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本公司的附属公司。由于天津津能将持有津能电力其余 35%股权，天津津

能将成为本公司一家附属公司的主要股东及本集团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

天津津能集团的成员公司将因此成为本集团的关连人士。因此，本集团与天津津

能集团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连交易。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各年，向天津津能集团销售煤炭的交易

总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355,310,000 元、人民币 474,540,000 元及人民币

574,610,000 元。由于预期本集团的业务扩展将会持续，且基于对向天津津能集

团供应煤炭的日后需求的内部估计，本公司估计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三年

向天津津能集团销售煤炭的交易总额将分别约为人民币 1,380,000,000 元、人民

币 1,587,000,000 元及人民币 1,825,050,000 元，该等金额因此定为交易的年度

上限。上述上限乃由本公司参照过往向天津津能集团销售煤炭的每年销售额及近

年煤炭价格不断上升后厘定。与协议有关的若干适用百分比率按年计将超过

2.5%。交易通常须遵守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申报、公布及股东批准规定。然而，

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41 条，本公司仅须就框架协议遵守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申

报及披露规定。更改续订协议时，本公司须遵守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申报、披露

及独立股东批准规定。框架协议及相关煤炭供应合同由本集团于其日常业务过程

中订立。 

本集团与天津津能集团之间并无其它交易须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25 条与上

述交易合并计算。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各位董事（包括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一）公司与江苏国信的《煤炭供应框架协议》从公司角度而言：均按照有

关公司的日常业务进行；该等交易均按照一般商务条款或比一般商务条款为佳的

条款进行；及该等交易公平合理，并且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二）公司与天津津能的《煤炭供应框架协议》从公司角度而言：均按照有

关公司的日常业务进行；该等交易均按照一般商务条款或比一般商务条款为佳的

条款进行；及该等交易公平合理，并且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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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义 

本公告中，除非内文另有所指，否则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联系人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的涵义 

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 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董事 本公司董事，包括本公司的执行、非执行及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集团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陈家港电力 江苏国华陈家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与江苏国信在中

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国信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中国注册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国信集团 江苏国信、其附属公司及联系人 

津能电力 天津国华津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与天津津能在中国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津能 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于中国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 

天津津能集团 天津津能、其附属公司及联系人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07 年 12 月 24 日 


